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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24 号

申请人：赵某等 301 人。

复议代表人：赵某甲、赵某乙、赵某丙、赵某丁。

被申请人：灵宝市人民政府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宋速快，市长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将申请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

法定职责为由，于2023年 2月20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

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是河南省灵宝市 X 镇某村某组村民，有人

口约 X 人，该组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时人均样地为 0.6 亩，目前

土地被政府征收和组织占用后人均耕地只有 0.1 亩。但申请人却

未依法享受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。申请人对此不服依法维权，

在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 X 号行政案件审理期间，经三门

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，2019 年 11 月 21 日，灵宝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“关于赵某等人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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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 6 日提出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申请一事，我局将在 2020

年 5 月 31 日前对他们的申请重新办理”的承诺答复，申请人撤

回起诉。但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却没有按期处理。申请

人不服提起了诉讼，在 X 号行政案件中，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告知应当先提出申请村委初审，再由所在乡镇复审公示，

再分别向市国土、公安和农业部门审核，核定无误后再报送市人

社局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参保登记手续。

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原有集体土地约 X 亩，已经被占用 X 亩，

具体情况为：X 路占地 X 亩、X 小院及河道治理共占地 X 亩、棚

改占地 X 亩、市政绿化占地 X 亩、廉租房及公交公司共占地 X 亩。

目前剩余未被占用 X 亩，人均 0.11 亩，符合办理失地农民养老

保险条件。但是事实情况，申请人已经多次向市人社局、村委会

及镇政府等各部门请求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，但是各个部门互

相推诿，无任何单位组织负责办理相关手续。目前申请人等个人

无法也没有能力申请其享受失地保险待遇。同时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

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。因此被申请人

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职责将申请人等失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

等社会保障体系，为申请人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参保登记手续。

2022 年 10 月 2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及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灵宝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提出申请，请求被申请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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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各部门协助申请人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参保登记手续。但是至

今超过法定处理时限，被申请人及相关单位未作出任何答复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就失地保险事宜多次提出复议、诉

讼，构成滥用权利。申请人赵某等系灵宝市 X 镇某村村民，该村

的集体土地于 2016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被灵宝市人民政

府征收。2018 年 7 月 6 日，赵某等村民向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提出“依法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”的申请。后赵某

等人于2018年 8月18日向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针对灵宝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作为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2018

年 9 月 26 日赵某等人申请撤回行政复议。2018 年 9 月 25 日，

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《关于某村被征地农民社会养

老保险问题的答复》，赵某等人不服该答复，于 2018 年 10 月向

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。三门峡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作出三人社复决字〔2018〕

02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，维持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答

复决定。赵某等 47 人不服该复议决定，将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和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至渑池县人民法

院，该院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作出 X 号行政判决书，驳回原告

的诉讼请求。原告对于渑池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，向三门

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在案件审理期间，经该院调解，上

诉人申请撤回诉讼，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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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申请人于 2020 年以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被告向灵

宝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未依法履行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行为违法、请求判令被

告依法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。该院经审理认为，申请失地

农民保险需要遵循法定程序，故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作出 X 行政

裁定书，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。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，向三门

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裁

定并无不当，作出 X 号行政裁定书，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，

并在该裁定书中详细写明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条件和程序。

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

责令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履行办理失地农民保险所需

人均耕地面积认定的法定职责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认为该行政复

议申请表述不清、材料不全，需作出补正，遂于 2022 年 8 月 17

日向申请人发出《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》，申请人虽于 2022

年 8 月 25 日向被申请人作出情况说明，但仍未能提供其曾经要

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，故被申

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5 日作出灵政复不字〔2022〕6 号不予受理

告知书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委托河北 X 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通

过EMS邮寄的申请书，被申请人于2022年 11月 2日收到该申请，

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

保障体系，组织相关机构为申请人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参保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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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对于为申请人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险的诉求，被申请人

高度重视，多次组织召集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成员单位负责

人分析研判，协调处理。但该村被征地农民是否属于纳入社会保

障制度对象范围，是否符合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，需要该

村村民先行提出申请，后按照相关流程由 X 镇某村村民委员会、

X 镇人民政府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和认定。申请人因同一诉

求向各级行政机关提出大量申请，并因此提起大量诉讼，法院均

已作出裁判。申请人在其核心问题已经得到明确的情况下，仍一

再提出形式各样的申请，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，因而也就失

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，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。行政资源和司法

资源是有限的，如果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滥用权利上，处理正

常案件的时间、精力就无法得以保障，也会影响办案质量。

二、被申请人不是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险的适格主体，申

请人需要按照法定程序申请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险相关事宜。

针对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为其办理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险的事宜，

依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国土资源厅、河南省财政

厅《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豫劳社〔2008〕19 号）第二条“(一)对象范围。解决被征地农

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问题，要以国办发〔2006〕29 号文件

下发后的新被征地农民为重点，将被征地时享有第二轮土地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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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、征地后人均耕地 0.3 亩以下的被征地农民纳入被征地农民

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范围。(二)认定程序。被征地农民就业

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对象认定程序为:被征地农民个人提出申

请，村民委员会(村小组)或社区居委会初审，乡镇人民政府或街

道办事处研究公示，县(市、区)劳动保障和国土资源部门审核确

定，报当地政府备案”之规定，被征地农民是否纳入社会保障制

度对象范围，是否符合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，需要申请人

先行提出申请，后按照该文件规定的相关流程由 X 镇某村村民委

员会、X 镇人民政府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和认定，后报被申请

人备案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、河南

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国土资源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《关于

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劳社

〔2008〕19 号）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及《灵宝市被征地农民社

会养老保险（试点）工作暂行办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负

有具体组织实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职能。依据河南省劳

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国土资源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

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劳社

〔2008〕19 号）第七条第二款：“劳动保障部门作为被征地农民

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

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实施以及部门间的联络协调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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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检查审核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方案及资金落实

到位情况”之规定及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 X 号裁定

书，劳动保障部门负有对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政策

制定、组织实施以及部门间的联络协调工作，但灵宝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不能替代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，同理，被申请人

灵宝市人民政府虽然对于该项工作具有组织、协调的职责，但并

非直接办理失地保险的适格主体，无直接办理失地保险的法定职

责。申请人仍须按照法定程序向被申请人的各职权部门提交相应

申请，各部门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办理。若

依据职能部门的认定，申请人符合办理失地保险的条件，方可为

其进行备案、缴纳失地保险。

三、申请人无权自行将政府的职权部门列为本案第三人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九条：“行政复议

期间，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，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

参加行政复议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以外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，可以向行政复议

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”之规定，行政复议程序中第

三人为“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”，且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的方式为主动申请参加或行

政复议机关追加，故申请人无权自行将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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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局、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灵宝市公安局、灵宝市 X 镇人

民政府、灵宝市某村村委会列为第三人。若申请人对上述单位的

不作为行为不服，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或

直接向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经查：2022 年 10 月 27 日，申请人以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

提交《申请书》（内容同行政复议申请书），请求被申请人将申

请人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，组织相关机构为申请人办

理被征地农民失地参保登记手续。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 30

日签收以上邮件后，未向申请人作出答复，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：2018 年 7 月 6 日，赵某等 47 名村民向灵宝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“依法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”的申

请。2018 年 9 月 25 日，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《关

于某村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答复》。赵某等 47 人不

服该答复，向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。

2018 年 12 月 14 日，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三人

社复决字〔2018〕02 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维持灵宝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答复决定。赵某等 47 人不服该复议决定，

以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为共同被告向渑池县人民法院起诉。2019 年 7 月 29 日，渑

池县人民法院作出 X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，驳回赵某等 47 人的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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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请求。赵某等 47 人不服，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在案件审理期间，经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协调，赵某等 47 人

撤回起诉。后申请人又以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被告向

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未依法履行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行为违法、请求判令

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为其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。

2021 年 5 月 7 日，灵宝市人民法院作出 X 号《行政裁定书》，

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。申请人不服该裁定，向三门峡市中级人

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21 年 8 月 20 日，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

出 X 号《行政裁定书》，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，并在该裁

定书中详细阐释了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条件和程序。2022

年 8 月 12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责令

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履行为申请人办理失地农民保险

所需人均耕地面积认定的法定职责。2022 年 8 月 17 日，被申请

人经审查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表述不清、材料不全，需作出补正，

遂向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》。2022 年 8 月 25

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，但仍未提供其曾经要求灵

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而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未履行的证明材料。2022 年 9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灵政复

不字〔2022〕6 号《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》，决定不予

受理该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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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（一）被申请人没有具体的法定职责。《河南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国土资源厅、河南省财政厅<

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>》（豫

劳社〔2008〕19 号）第二部分、第七部分关于被征地农民就业

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对象的范围、认定程序以及相关职责和要求

的规定，社保认定的法定职责在相关部门，被申请人并无办理申

请人申请事项的法定职责。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第四十八条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

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”，但该规定是宏观的、笼统的要

求，被申请人虽然有组织相关部门将申请人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

会保障体系的职责，但这种职责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协调职责，

并不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实现产生直接影响。（二）申请人

申请事项已经过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法律途径进行认定。申请

人申请事项已先后经过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

议、渑池县人民法院、灵宝市人民法院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

行政审判等程序进行认定，最终法院已明确告知申请人办理失地

农民养老保险的条件和程序，即该村被征地农民是否属于纳入社

会保障范围，是否符合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，需要村民先

行提出申请，按照相关流程由 X 镇某村村民委员会、X 镇人民政

府、灵宝市公安局、灵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灵宝市农业农村

局、灵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认定后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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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备案。

综上，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履行职责申请没有法律依

据，被申请人没有相应的法定职责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申请是

否处理，以及是否答复均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

款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4 月 21 日


